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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在
中
國
文
學
史
上
，
黃
遵
憲
一
般
被
定
位
為
晚
清
新
派
詩
人
和
詩
界
革
命
領

袖
。
黃
遵
憲
的
詩
歌
創
作
與
詩
學
觀
念
影
響
深
遠
，
梁
啟
超
稱
讚
他
的
詩
“
能
鎔

鑄
新
理
想
以
入
舊
風
格
（
（
（

”
，
“
陽
開
陰
闔
，
千
變
萬
化
，
不
可
端
倪
，
於
古
詩
人

中
，
獨
具
境
界
（
（
（

”
；
胡
適
高
度
評
價
他
倡
導
的
“
我
手
寫
我
口
”
為
“
詩
界
革
命

的
一
種
宣
言
（
（
（

”
。
雖
然
黃
遵
憲
“
不
屑
以
詩
人
自
居
（
（
（

”
，
但
作
為
詩
人
的
黃
遵
憲

卻
一
直
受
到
極
大
的
關
注
。
然
而
黃
遵
憲
的
文
學
成
就
與
貢
獻
並
不
限
於
詩
學
領

域
（
（
（

，
他
的
古
文
觀
念
也
同
樣
值
得
探
究
。

　
　黃
遵
憲
論
評
古
文
的
相
關
文
字
資
料
散
見
於
序
跋
、
題
批
及
筆
談
資
料
中
。

近
些
年
，
隨
著
黃
遵
憲
存
世
文
獻
的
搜
集
整
理
，
特
別
是
郭
真
義
、
鄭
海
麟
編
著

︽
黃
遵
憲
題
批
日
人
漢
籍
（
（
（

︾
、
陳
錚
主
編
︽
黃
遵
憲
集
（
（
（

︾
以
及
林
振
武
等
編
纂

︽
黃
遵
憲
年
譜
長
篇
（
（
（

︾
的
出
版
，
為
研
究
黃
氏
古
文
觀
念
提
供
了
豐
富
的
基
礎
材

料
。
然
而
由
於
黃
氏
履
歷
豐
富
，
特
別
是
使
日
期
間
︵
一
八
七
七
︱
一
八
八
二
︶
，

他
與
日
本
各
界
廣
泛
交
遊
，
留
下
了
豐
富
卻
又
零
散
的
題
批
文
字
，
其
文
論
資
料

尚
有
不
少
散
佚
於
集
外
。
舉
其
著
者
，
如
石
川
鴻
齋
編
選
的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
︽
評
註
和
漢
合
璧
文
章
軌
范
︾
、
所
著
︽
鴻
齋
文
鈔
︾
，
藤
川
三
溪
著
︽
春
秋
大

義
︾
等
，
黃
遵
憲
批
語
均
未
見
整
理
；
又
如
井
上
毅
︽
梧
陰
存
稿
︾
也
保
留
有
黃

氏
批
語
，
惜
未
見
收
錄
；
其
他
日
本
近
代
期
刊
保
留
的
黃
氏
散
佚
評
語
則
更
容
易

被
忽
略
，
如
︽
清
籟
新
誌
︾
第
三
十
八
號
載
有
黃
遵
憲
評
太
宰
春
台
︽
文
論
︾
之

語
，
惜
未
見
引
錄
（
（
（

。
黃
遵
憲
這
些
集
內
外
評
批
古
文
的
材
料
多
達
萬
余
字
，
本
文

即
以
此
為
基
礎
，
探
析
他
的
古
文
觀
念
。

一
、
文
章
應
合
孔
孟
之
道

　
　黃
遵
憲
自
幼
由
曾
祖
母
李
太
夫
人
撫
養
，
在
李
氏
的
口
耳
親
傳
和
私
塾
教
師

李
伯
陶
的
指
導
下
，
他
很
早
就
受
到
了
良
好
的
文
學
薰
陶
和
經
義
啟
蒙
。
李
氏
知

書
達
理
，
非
常
注
重
黃
遵
憲
的
啟
蒙
教
育
，
“
生
周
歲
，
引
與
同
寢
，
甫
學
語
，

即
教
以
歌
詩
（
（1
（

”
，
“
及
至
三
歲
，
她
又
教
念
︽
千
家
詩
︾
。
遵
憲
能
一
字
不
訛
，

僅
一
年
的
光
景
，
已
能
把
︽
千
家
詩
︾
背
誦
。
這
是
遵
憲
詩
歌
生
活
的
啟
蒙
時

期
（
（（
（

”
。
塾
師
李
先
生
則
教
他
“
念
‘
四
子
書
’
，
並
念
朱
注
，
且
要
背
誦
（
（1
（

”
，
這

為
黃
遵
憲
的
科
舉
之
路
打
下
了
堅
實
的
基
礎
。
黃
遵
憲
九
歲
時
，
他
的
父
親
黃
鴻

藻
︵
字
硯
賓
︶
中
舉
，
“
兒
年
九
歲
時
，
阿
爺
報
登
科
。
劍
兒
大
父
傍
，
一
語
三

摩
娑
。
此
兒
生
屬
猴
，
聰
明
較
猴
多
。
雛
雞
比
老
雞
，
異
時
知
如
何
？
（
（1
（

”
“
父
親

的
政
務
才
能
和
詩
文
修
養
，
對
青
少
年
時
期
的
黃
遵
憲
的
思
想
形
成
產
生
了
一
定

的
影
響
（
（1
（

”
，
而
曾
祖
母
的
期
待
更
加
堅
定
了
黃
遵
憲
走
科
舉
之
路
的
決
心
。
到
了

十
六
七
歲
，
黃
遵
憲
開
始
準
備
童
子
試
，
“
吾
年
十
六
七
始
從
事
於
學
（
（1
（

”
，
“
記

少
年
應
童
子
試
時
，
每
呈
課
藝
，
必
屏
息
窗
外
，
侯
先
生
改
正
乃
始
就
寢
（
（1
（

”
。
可

以
看
出
，
黃
遵
憲
與
大
多
數
封
建
時
代
的
讀
書
人
一
樣
，
將
科
舉
求
仕
作
為
青
年

時
期
的
奮
鬥
目
標
（
（1
（

。

　
　為
了
參
加
科
舉
考
試
，
黃
遵
憲
自
幼
就
學
習
儒
家
經
書
，
尤
其
注
重
宋
儒
朱

熹
的
︽
四
書
章
句
集
註
︾
，
長
時
間
的
儒
學
浸
染
對
他
的
文
道
觀
產
生
了
重
要
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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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
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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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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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
。
然
而
需
要
注
意
的
是
，
黃
遵
憲
主
張
的
“
文
道
”
並
不
能
籠
統
地
認
為
就
是

儒
學
之
道
，
而
是
專
指
孔
子
、
孟
子
之
道
，
這
是
他
在
晚
清
內
憂
外
患
的
困
境
下

逐
步
形
成
的
儒
學
思
想
。

　
　黃
遵
憲
極
為
推
重
孔
子
，
指
出
“
孔
子
大
成
之
聖
，
實
為
上
下
十
二
萬
年
，

縱
橫
七
萬
餘
里
，
不
能
再
有
之
人
（
（1
（

”
，
黃
氏
在
評
︽
春
秋
大
義
︾
第
十
二
則
“
素

王
”
時
說
“
以
自
生
民
以
來
未
有
之
夫
子
，
即
殊
以
徽
號
，
亦
非
溢
美
（
（1
（

”
。
對
孔

子
的
尊
崇
敬
仰
貫
穿
了
黃
遵
憲
一
生
，
他
早
年
詩
歌
即
云
“
大
哉
聖
人
道
，
百
家

近
囊
括
（
11
（

”
，
晚
年
擬
著
︽
演
孔
︾
一
書
，
認
為
孔
子
思
想
“
聖
在
時
中
。
所
以
時

中
，
在
能
用
權
；
所
以
能
權
，
在
無
適
無
莫
，
毋
固
毋
我
”
，
“
真
乃
立
人
道
之

極
，
非
各
教
之
托
空
言
者
可
比
。
人
類
不
滅
，
吾
教
永
存
，
他
教
斷
不
得
攙
而
奪

之
（
1（
（

”
。
另
外
，
黃
遵
憲
對
周
公
、
孟
子
也
同
樣
推
崇
（
11
（

。
他
推
重
周
公
創
制
，
對
貶

低
周
公
、
過
分
尊
崇
孔
子
的
做
法
表
示
不
滿
，
“
︽
春
秋
︾
本
文
、
武
、
周
公
之

法
制
，
以
明
天
子
之
號
令
，
而
孔
子
無
與
也
，
而
魯
無
與
也
。
謂
為
‘
素
王
’
，

既
已
近
誣
，
黜
周
王
魯
，
亦
又
誕
妄
（
11
（

”
。
至
於
孟
子
，
有
不
少
日
本
漢
學
家
認
為

其
不
足
以
比
肩
孔
子
，
如
元
田
南
豐
評
︽
春
秋
大
義
·
約
正
︾
說
：
“
孟
子
傳

︽
春
秋
︾
不
知
何
所
據
？
軻
好
罵
桓
文
，
稱
湯
武
，
勸
諸
侯
以
王
業
，
彼
其
毫
解

︽
春
秋
︾
之
旨
者
哉
？
後
儒
專
軻
比
仲
尼
，
至
有
孔
孟
之
稱
，
謬
也
（
11
（

。
”
黃
遵
憲

對
此
觀
點
加
以
反
駁
，
“
孟
子
詆
桓
文
，
勸
諸
侯
以
王
業
，
雖
若
不
合
︽
春
秋
︾

之
旨
者
，
然
皆
時
事
使
然
，
蓋
不
泥
︽
春
秋
︾
，
乃
深
於
︽
春
秋
︾
者
也
。
元
評

殆
未
當
（
11
（

。
”
可
以
看
出
黃
氏
對
孟
子
不
拘
泥
於
文
辭
、
結
合
時
事
解
︽
春
秋
︾
的

做
法
是
讚
賞
的
，
這
也
就
是
他
在
︽
春
秋
大
義
序
︾
中
所
言
：
“
通
經
所
以
致
用

也
，
苟
實
事
求
是
，
歸
於
有
用
，
則
雖
郢
書
燕
說
，
而
亦
無
不
可
，
又
何
必
一
字

一
義
之
必
求
其
當
也
哉
？
（
11
（

”

　
　黃
遵
憲
貶
斥
漢
宋
儒
者
拘
泥
於
孔
孟
隻
言
片
語
的
做
法
，
指
出
“
宋
人
之
義

理
、
漢
人
之
考
據
，
均
非
孔
門
之
學
（
11
（

”
。
日
本
漢
學
家
岡
千
仞
也
批
判
後
世
儒
學

者
汲
汲
於
解
讀
文
字
的
弊
病
：
“
四
書
五
經
，
本
無
一
字
難
解
，
唯
漢
唐
諸
儒
，

爭
馳
私
見
，
千
瘡
百
孔
，
日
晦
月
澀
，
流
至
宋
儒
，
務
為
深
奧
難
解
，
聖
賢
活
潑

本
領
，
不
可
復
觀
（
11
（

。
”
黃
遵
憲
對
岡
千
仞
的
卓
識
頗
為
贊
同
：
“
聖
賢
學
問
，

一
一
皆
歸
實
際
，
可
見
諸
施
行
。
宋
明
諸
儒
之
學
，
為
儒
家
旁
門
別
派
，
存
其
說

可
也
，
深
信
之
，
真
有
壞
學
術
而
誤
家
國
者
，
今
其
效
既
略
可
睹
矣
（
11
（

。
”
他
認
為

晚
清
的
局
勢
與
宋
明
儒
學
不
切
實
際
、
難
以
施
行
是
密
切
相
關
的
，
宋
明
儒
學
的

修
身
養
性
之
說
在
和
平
年
代
尚
無
大
害
，
而
在
晚
清
內
憂
外
患
的
情
況
下
，
宋
儒

之
說
絕
不
可
行
。
黃
氏
評
井
上
毅
︽
與
笠
丈
人
書
︾
時
指
出
：

　
　余
嘗
謂
宋
儒
學
問
，
為
儒
家
之
旁
流
別
支
，
於
先
王
經
世
之
法
、
聖
人
治
國

之
要
，
蓋
未
嘗
有
合
；
而
堅
僻
自
信
，
直
謂
得
不
傳
之
學
，
可
謂
矯
誣
之
甚
矣
。

然
後
之
聖
帝
明
王
，
知
其
不
可
，
亦
不
廢
斥
其
說
者
，
則
以
其
所
論
修
身
之
學
固

自
不
誣
故
也
。
當
國
家
承
平
，
優
游
無
事
，
外
無
強
寇
，
內
無
伏
戎
，
宋
儒
之
說

行
，
使
人
人
自
愛
，
奉
公
守
法
，
不
敢
為
非
，
國
亦
可
治
。
即
其
尊
性
命
而
薄
事

功
，
雖
曰
迂
闊
，
亦
足
以
化
爭
競
之
端
，
而
平
桀
驁
之
氣
。
以
宋
儒
之
說
教
人
，

比
之
焚
書
坑
儒
以
愚
黔
首
，
作
用
不
同
，
用
心
則
一
也
。
然
則
宋
儒
之
說
，
於
修

己
未
嘗
無
功
，
即
治
世
亦
屬
可
用
。
特
怪
當
南
宋
之
世
，
外
侮
憑
陵
，
疆
宇
日

蹙
，
即
日
日
講
求
富
強
，
尚
恐
不
保
其
國
，
而
諸
君
子
乃
徒
擁
皋
比
，
高
談
性

命
，
坐
使
勸
奸
用
事
，
敵
患
日
深
，
區
區
半
壁
之
河
山
，
拱
手
致
之
他
人
，
而
猶

未
已
。
此
與
戎
服
講
︽
老
子
︾
、
對
賊
頌
︽
孝
經
︾
何
以
異
乎
？
孝
宗
有
言
，
當

世
之
臣
，
只
尚
清
談
。
嗟
乎
！
彼
諸
君
子
者
豈
能
辭
其
責
哉
？
（
11
（

這
段
話
明
確
指
出
宋
儒
學
問
與
先
王
之
法
、
聖
人
治
國
之
要
相
違
，
黃
氏
強
調
儒

者
當
以
家
國
安
危
為
己
任
，
不
可
只
求
“
修
身
”
“
尊
性
命
而
薄
事
功
”
，
這
是

黃
遵
憲
對
宋
儒
不
切
實
際
、
不
懂
通
變
的
批
判
。
又
如
在
評
井
上
毅
︽
駁
朱
元
晦

祧
廟
議
︾
云
：
“
儒
生
泥
古
，
不
通
世
變
，
多
不
知
禮
意
。
文
折
衷
古
今
，
善
於

斷
制
，
可
謂
‘
五
鹿
岳
岳
，
朱
雲
折
其
角
’
矣
（
1（
（

。
”
明
清
科
舉
以
朱
子
學
為
正

宗
，
理
學
影
響
甚
為
深
遠
，
日
本
漢
學
家
能
通
達
世
變
，
不
泥
于
古
，
維
新
求

變
，
黃
遵
憲
對
井
上
氏
的
讚
賞
是
有
感
而
發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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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由
此
觀
之
，
黃
遵
憲
推
崇
的
孔
孟
之
道
，
乃
在
於
兩
位
聖
人
都
有
積
極
用

世
、
適
時
權
變
、
實
事
求
是
的
思
想
，
這
與
漢
宋
儒
學
拘
於
文
意
、
泥
古
不
化
是

截
然
不
同
的
。
而
這
投
射
在
為
文
之
道
上
，
則
要
求
文
章
應
符
合
孔
孟
之
道
、

講
求
變
通
。
黃
遵
憲
曾
說
“
處
今
日
時
勢
，
當
以
孔
、
孟
之
道
，
行
蘇
、
張
之

術
（
11
（

”
，
這
雖
然
是
政
治
主
張
，
但
也
可
以
視
作
其
古
文
思
想
的
一
種
宣
言
，
即
文

章
既
要
符
合
孔
孟
之
道
，
又
須
“
視
其
所
處
之
時
地
何
如
（
11
（

”
，
懂
得
變
通
而
歸
於

有
用
。

　
　二、
文
體
講
求
通
變

　
　從
以
上
黃
遵
憲
的
文
道
觀
可
以
看
出
他
是
一
個
極
注
重
通
變
的
人
。
在
︽
人

境
廬
詩
草
自
序
︾
中
，
他
也
表
達
了
創
變
求
新
的
詩
學
思
想
，
“
今
之
世
異
於

古
，
今
之
人
亦
何
必
與
古
人
同
”
？
主
張
在
“
古
人
未
有
之
物
，
未
辟
之
境
”
中

別
立
詩
境
，
“
煉
格
”
則
主
張
“
不
名
一
格
，
不
專
一
體
，
要
不
失
乎
為
我
之

詩
（
11
（

”
。
通
變
的
思
想
以
及
不
拘
一
體
的
詩
學
觀
讓
他
在
詩
界
開
闢
了
新
天
地
，
而

這
種
講
求
通
變
的
文
學
思
想
也
同
樣
表
現
在
他
的
古
文
觀
念
中
。

　
　我
們
先
來
讀
一
段
安
積
艮
齋
的
︽
文
論
︾
，
黃
遵
憲
極
為
推
重
作
者
論
述
的

為
文
不
必
復
古
之
說
：

　
　凡
作
文
之
法
不
必
六
經
也
，
不
必
秦
漢
也
，
不
必
唐
與
宋
與
元
明
也
，
辭
達

而
已
矣
。
彼
剽
剝
經
典
、
襲
蹈
子
史
，
湊
合
補
緝
，
如
裂
錦
縠
而
紉
之
，
可
謂
之

辭
達
乎
？
規
撫
韓
、
柳
之
文
，
模
效
歐
、
蘇
之
法
，
掇
精
咀
華
，
守
其
繩
尺
，
可

謂
之
辭
達
乎
？
吾
所
謂
辭
達
云
者
，
能
自
抒
胸
臆
、
出
機
軸
而
成
一
家
言
者
也
。

道
以
主
之
，
氣
以
行
之
，
秩
乎
其
有
序
也
，
粲
乎
其
有
章
也
，
洋
洋
乎
其
有
體
且

有
要
也
（
11
（

。

　
　安
積
氏
指
出
為
文
不
必
泥
古
，
須
自
出
機
杼
，
成
一
家
之
言
，
這
與
黃
遵
憲

主
張
的
“
今
人
不
必
與
古
人
同
”
“
不
失
為
我
之
詩
”
是
不
謀
而
合
的
，
因
此
黃

氏
讚
歎
道
：
“
皆
自
道
其
心
得
之
言
，
故
言
之
親
切
。
若
優
孟
衣
冠
，
安
有
此
理

明
辭
達
之
文
（
11
（

。
”
指
出
了
一
味
地
模
擬
復
古
則
無
“
理
明
辭
達
”
之
文
。
值
得
註

意
的
是
，
“
理
明
”
“
辭
達
”
是
黃
遵
憲
讚
賞
此
文
的
兩
個
關
鍵
詞
，
這
也
是
他

論
評
古
文
的
標
準
，
他
曾
在
評
賴
山
陽
︽
霍
光
論
︾
中
明
確
表
達
了
這
一
觀
點
：

　
　論
史
之
文
，
義
理
、
文
章
俱
佳
者
為
上
乘
。
其
專
尚
義
理
，
則
南
宋
諸
儒
是

也
；
至
專
尚
文
章
，
但
圖
自
圓
其
說
，
取
快
己
意
，
於
事
之
是
非
，
不
復
敢
究
。

三
蘇
作
史
，
亦
不
免
此
弊
（
11
（

。

這
裡
雖
然
針
對
論
史
之
文
而
言
，
但
也
同
樣
適
應
於
其
他
文
體
，
如
黃
遵
憲
評
室

直
清
︽
劉
向
論
︾
也
是
從
義
理
、
文
章
兩
個
角
度
出
發
：
“
文
章
義
理
，
兩
無
可

取
（
11
（

。
”
強
調
“
義
理
”
與
“
文
章
”
，
自
然
而
然
想
到
桐
城
派
姚
鼐
的
“
義
理
，

考
證
，
文
章
（
11
（

”
之
說
。
如
果
將
姚
鼐
之
論
剝
離
戴
震
及
乾
嘉
考
據
學
所
重
視
的
漢

學
“
考
據
”
背
景
（
11
（

，
以
及
考
慮
到
姚
氏
之
學
在
當
時
影
響
十
分
有
限
、
在
晚
清
曾

國
藩
等
人
大
力
推
崇
之
後
才
得
以
廣
泛
傳
播
，
而
黃
遵
憲
對
曾
國
藩
又
極
為
推

崇
，
那
麼
我
們
可
以
據
此
斷
定
黃
遵
憲
古
文
觀
念
受
到
了
桐
城
派
曾
國
藩
的
影

響
（
1（
（

。
由
此
也
就
可
以
理
解
黃
遵
憲
“
審
美
趨
向
和
文
論
主
張
頗
多
認
同
曾
國
藩
之

處
（
11
（

”
。
另
外
，
通
過
黃
遵
憲
讀
經
史
的
經
歷
，
我
們
也
同
樣
可
以
看
出
他
與
桐
城

派
有
許
多
暗
合
之
處
。
黃
氏
特
別
推
崇
︽
春
秋
︾
，
考
察
其
︽
春
秋
大
義
︾
評

語
，
可
以
斷
定
他
深
研
過
︽
春
秋
︾
；
此
外
他
還
推
崇
︽
史
記
︾
，
評
古
賀
精
里

︽
贈
茶
博
士
某
序
︾
云
：
“
敘
述
茶
事
甚
詳
，
而
抉
剔
弊
竇
，
曲
盡
情
狀
，
如
太

史
公
︽
貨
殖
傳
︾
︽
平
准
書
︾
，
奇
文
也
（
11
（

。
”
從
黃
遵
憲
對
二
書
的
推
崇
，
自
然

也
聯
想
到
桐
城
派
始
祖
方
苞
的
“
義
法
說
”
亦
源
於
︽
春
秋
︾
與
︽
史
記
︾
，

“
︽
春
秋
︾
之
制
義
法
，
自
太
史
公
發
之
，
而
後
之
深
於
文
者
亦
具
焉
（
11
（

”
，
方
氏

也
同
樣
推
重
︽
貨
殖
列
傳
︾
︽
平
准
書
︾
。

　
　當
然
，
我
們
同
樣
也
要
注
意
到
安
積
氏
︽
文
論
︾
中
指
出
為
文
須
“
有
體

且
有
要
”
，
黃
遵
憲
也
同
樣
看
重
文
體
的
風
格
，
他
評
岡
千
仞
︽
含
雪
窗
記
︾

云
：
“
不
於
題
外
橫
生
議
論
，
於
文
體
甚
合
，
而
不
患
枯
寂
，
固
知
作
家
異
乎
凡

黃
遵
憲
古
文
觀
析
論

四
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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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由
此
觀
之
，
黃
遵
憲
推
崇
的
孔
孟
之
道
，
乃
在
於
兩
位
聖
人
都
有
積
極
用

世
、
適
時
權
變
、
實
事
求
是
的
思
想
，
這
與
漢
宋
儒
學
拘
於
文
意
、
泥
古
不
化
是

截
然
不
同
的
。
而
這
投
射
在
為
文
之
道
上
，
則
要
求
文
章
應
符
合
孔
孟
之
道
、

講
求
變
通
。
黃
遵
憲
曾
說
“
處
今
日
時
勢
，
當
以
孔
、
孟
之
道
，
行
蘇
、
張
之

術
（
11
（

”
，
這
雖
然
是
政
治
主
張
，
但
也
可
以
視
作
其
古
文
思
想
的
一
種
宣
言
，
即
文

章
既
要
符
合
孔
孟
之
道
，
又
須
“
視
其
所
處
之
時
地
何
如
（
11
（

”
，
懂
得
變
通
而
歸
於

有
用
。

　
　二、
文
體
講
求
通
變

　
　從
以
上
黃
遵
憲
的
文
道
觀
可
以
看
出
他
是
一
個
極
注
重
通
變
的
人
。
在
︽
人

境
廬
詩
草
自
序
︾
中
，
他
也
表
達
了
創
變
求
新
的
詩
學
思
想
，
“
今
之
世
異
於

古
，
今
之
人
亦
何
必
與
古
人
同
”
？
主
張
在
“
古
人
未
有
之
物
，
未
辟
之
境
”
中

別
立
詩
境
，
“
煉
格
”
則
主
張
“
不
名
一
格
，
不
專
一
體
，
要
不
失
乎
為
我
之

詩
（
11
（

”
。
通
變
的
思
想
以
及
不
拘
一
體
的
詩
學
觀
讓
他
在
詩
界
開
闢
了
新
天
地
，
而

這
種
講
求
通
變
的
文
學
思
想
也
同
樣
表
現
在
他
的
古
文
觀
念
中
。

　
　我
們
先
來
讀
一
段
安
積
艮
齋
的
︽
文
論
︾
，
黃
遵
憲
極
為
推
重
作
者
論
述
的

為
文
不
必
復
古
之
說
：

　
　凡
作
文
之
法
不
必
六
經
也
，
不
必
秦
漢
也
，
不
必
唐
與
宋
與
元
明
也
，
辭
達

而
已
矣
。
彼
剽
剝
經
典
、
襲
蹈
子
史
，
湊
合
補
緝
，
如
裂
錦
縠
而
紉
之
，
可
謂
之

辭
達
乎
？
規
撫
韓
、
柳
之
文
，
模
效
歐
、
蘇
之
法
，
掇
精
咀
華
，
守
其
繩
尺
，
可

謂
之
辭
達
乎
？
吾
所
謂
辭
達
云
者
，
能
自
抒
胸
臆
、
出
機
軸
而
成
一
家
言
者
也
。

道
以
主
之
，
氣
以
行
之
，
秩
乎
其
有
序
也
，
粲
乎
其
有
章
也
，
洋
洋
乎
其
有
體
且

有
要
也
（
11
（

。

　
　安
積
氏
指
出
為
文
不
必
泥
古
，
須
自
出
機
杼
，
成
一
家
之
言
，
這
與
黃
遵
憲

主
張
的
“
今
人
不
必
與
古
人
同
”
“
不
失
為
我
之
詩
”
是
不
謀
而
合
的
，
因
此
黃

氏
讚
歎
道
：
“
皆
自
道
其
心
得
之
言
，
故
言
之
親
切
。
若
優
孟
衣
冠
，
安
有
此
理

明
辭
達
之
文
（
11
（

。
”
指
出
了
一
味
地
模
擬
復
古
則
無
“
理
明
辭
達
”
之
文
。
值
得
註

意
的
是
，
“
理
明
”
“
辭
達
”
是
黃
遵
憲
讚
賞
此
文
的
兩
個
關
鍵
詞
，
這
也
是
他

論
評
古
文
的
標
準
，
他
曾
在
評
賴
山
陽
︽
霍
光
論
︾
中
明
確
表
達
了
這
一
觀
點
：

　
　論
史
之
文
，
義
理
、
文
章
俱
佳
者
為
上
乘
。
其
專
尚
義
理
，
則
南
宋
諸
儒
是

也
；
至
專
尚
文
章
，
但
圖
自
圓
其
說
，
取
快
己
意
，
於
事
之
是
非
，
不
復
敢
究
。

三
蘇
作
史
，
亦
不
免
此
弊
（
11
（

。

這
裡
雖
然
針
對
論
史
之
文
而
言
，
但
也
同
樣
適
應
於
其
他
文
體
，
如
黃
遵
憲
評
室

直
清
︽
劉
向
論
︾
也
是
從
義
理
、
文
章
兩
個
角
度
出
發
：
“
文
章
義
理
，
兩
無
可

取
（
11
（

。
”
強
調
“
義
理
”
與
“
文
章
”
，
自
然
而
然
想
到
桐
城
派
姚
鼐
的
“
義
理
，

考
證
，
文
章
（
11
（

”
之
說
。
如
果
將
姚
鼐
之
論
剝
離
戴
震
及
乾
嘉
考
據
學
所
重
視
的
漢

學
“
考
據
”
背
景
（
11
（

，
以
及
考
慮
到
姚
氏
之
學
在
當
時
影
響
十
分
有
限
、
在
晚
清
曾

國
藩
等
人
大
力
推
崇
之
後
才
得
以
廣
泛
傳
播
，
而
黃
遵
憲
對
曾
國
藩
又
極
為
推

崇
，
那
麼
我
們
可
以
據
此
斷
定
黃
遵
憲
古
文
觀
念
受
到
了
桐
城
派
曾
國
藩
的
影

響
（
1（
（

。
由
此
也
就
可
以
理
解
黃
遵
憲
“
審
美
趨
向
和
文
論
主
張
頗
多
認
同
曾
國
藩
之

處
（
11
（

”
。
另
外
，
通
過
黃
遵
憲
讀
經
史
的
經
歷
，
我
們
也
同
樣
可
以
看
出
他
與
桐
城

派
有
許
多
暗
合
之
處
。
黃
氏
特
別
推
崇
︽
春
秋
︾
，
考
察
其
︽
春
秋
大
義
︾
評

語
，
可
以
斷
定
他
深
研
過
︽
春
秋
︾
；
此
外
他
還
推
崇
︽
史
記
︾
，
評
古
賀
精
里

︽
贈
茶
博
士
某
序
︾
云
：
“
敘
述
茶
事
甚
詳
，
而
抉
剔
弊
竇
，
曲
盡
情
狀
，
如
太

史
公
︽
貨
殖
傳
︾
︽
平
准
書
︾
，
奇
文
也
（
11
（

。
”
從
黃
遵
憲
對
二
書
的
推
崇
，
自
然

也
聯
想
到
桐
城
派
始
祖
方
苞
的
“
義
法
說
”
亦
源
於
︽
春
秋
︾
與
︽
史
記
︾
，

“
︽
春
秋
︾
之
制
義
法
，
自
太
史
公
發
之
，
而
後
之
深
於
文
者
亦
具
焉
（
11
（

”
，
方
氏

也
同
樣
推
重
︽
貨
殖
列
傳
︾
︽
平
准
書
︾
。

　
　當
然
，
我
們
同
樣
也
要
注
意
到
安
積
氏
︽
文
論
︾
中
指
出
為
文
須
“
有
體

且
有
要
”
，
黃
遵
憲
也
同
樣
看
重
文
體
的
風
格
，
他
評
岡
千
仞
︽
含
雪
窗
記
︾

云
：
“
不
於
題
外
橫
生
議
論
，
於
文
體
甚
合
，
而
不
患
枯
寂
，
固
知
作
家
異
乎
凡

黃
遵
憲
古
文
觀
析
論

四
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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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
（
11
（

。
”
可
見
黃
氏
注
意
到
此
記
體
文
並
未
橫
生
議
論
，
似
乎
主
張
嚴
守
文
體
之
界

限
。
然
而
仔
細
辨
析
評
語
，
“
不
患
枯
寂
”
其
實
指
向
記
體
文
若
不
發
議
論
，
是

易
犯
枯
寂
之
弊
病
，
因
岡
千
仞
“
異
乎
凡
流
”
，
才
能
避
免
此
病
。
換
言
之
，
黃

遵
憲
只
是
注
意
到
︽
含
雪
窗
記
︾
的
文
體
特
徵
，
而
並
未
主
張
嚴
守
文
體
界
之

限
、
記
體
文
不
宜
發
議
論
。
實
際
上
，
黃
遵
憲
曾
明
確
表
達
對
明
清
文
體
論
的
不

滿
，
在
評
賴
山
陽
︽
拙
堂
文
話
序
︾
中
說
：

　
　文
體
分
別
，
起
於
唐
而
成
於
宋
。
茅
鹿
門
、
儲
同
人
輩
，
斤
斤
計
較
，
余
頗

厭
之
。
山
陽
亦
為
所
惑
。
此
文
亦
似
明
人
集
中
明
鬯
者
（
11
（

。

“
文
體
分
別
，
起
於
唐
成
於
宋
”
之
說
並
不
準
確
，
但
從
這
段
話
可
以
看
出
黃
遵

憲
對
明
清
文
人
嚴
守
文
體
界
限
之
論
頗
有
不
滿
。
明
茅
坤
編
有
︽
唐
宋
八
大
家
文

鈔
︾
，
清
儲
同
人
編
有
︽
唐
宋
八
大
家
類
選
︾
︽
唐
宋
十
家
文
全
集
錄
︾
，
這
些

選
本
在
凡
例
、
編
排
、
論
評
中
都
強
調
文
體
之
別
與
文
法
之
異
，
而
這
些
文
體
觀

念
對
江
戶
、
明
治
文
壇
產
生
了
巨
大
影
響
，
甚
至
產
生
了
︽
續
唐
宋
八
大
家
文
讀

本
︾
︽
日
本
八
大
家
文
讀
本
︾
等
同
類
選
本
。
賴
山
陽
在
序
文
中
稱
讚
齋
藤
拙
堂

“
喜
作
文
，
年
力
方
壯
，
敘
事
論
事
皆
能
行
其
胸
臆
，
而
合
於
古
格
法
（
11
（

”
，
黃
遵

憲
對
此
評
論
道
“
此
數
行
太
弱
”
，
其
實
黃
氏
是
不
贊
同
作
文
“
合
於
古
格
法
”

之
說
，
他
反
對
泥
古
，
主
張
文
體
的
通
變
。
黃
遵
憲
認
為
作
文
應
當
據
時
事
而
變

通
，
而
非
因
文
體
而
有
文
法
之
異
，
他
說
：
“
文
章
之
詳
略
因
乎
事
，
而
事
之
繁

簡
隨
乎
時
（
11
（

。
”

　
　正
因
為
主
張
不
必
嚴
守
文
體
界
限
，
在
評
點
日
本
漢
文
時
，
黃
遵
憲
往
往
讚

賞
因
實
際
需
要
而
打
破
文
體
局
限
的
做
法
。
如
評
鹽
谷
宕
陰
︽
函
洲
遺
稿
序
︾
：

“
函
洲
詩
文
，
無
可
發
揮
，
故
並
傳
其
人
，
敘
述
頗
有
風
骨
（
11
（

。
”
由
於
川
西
士
龍

︵
號
函
洲
︶
所
作
文
章
無
多
，
且
成
就
有
限
，
因
此
鹽
谷
氏
作
序
時
並
未
就
其
文

進
行
評
說
（
11
（

，
而
將
重
點
放
在
了
川
西
氏
傳
記
以
及
兩
人
之
交
遊
上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
則
打
破
了
序
體
與
傳
記
體
之
界
限
。
黃
遵
憲
讚
其
“
敘
述
有
風
骨
”
，
顯
然
是
認

同
鹽
谷
氏
的
為
文
破
體
之
法
。

　
　黃
遵
憲
文
體
通
變
觀
念
的
形
成
，
與
他
生
長
於
晚
清
政
治
局
勢
激
蕩
不
甯
、

士
人
革
新
求
變
的
環
境
密
切
相
關
，
並
不
順
利
的
科
舉
之
路
、
出
使
異
國
以
及
參

與
新
政
等
經
歷
都
促
使
他
以
革
新
的
眼
光
重
新
看
待
傳
統
之
文
論
，
既
合
理
地
吸

收
桐
城
文
論
觀
念
，
又
始
終
保
持
適
時
通
變
的
思
想
，
這
讓
他
的
文
體
觀
與
傳
統

文
學
批
評
中
的
文
體
論
有
著
貌
合
神
離
的
關
係
。

　
　三、
作
家
以
“
識
”
為
先

　
　文
章
義
理
要
符
合
孔
孟
之
道
，
文
章
創
作
要
講
求
通
變
、
不
拘
文
體
，
這

就
對
作
家
提
出
了
高
要
求
。
在
黃
遵
憲
看
來
，
作
家
最
重
要
的
是
“
識
”
力
，

“
識
”
指
見
識
、
器
識
、
膽
識
等
，
有
“
識
”
則
文
章
自
然
深
刻
高
妙
。
其
實

作
家
批
評
注
重
“
識
”
並
不
是
黃
遵
憲
的
創
舉
，
中
國
文
學
批
評
史
上
，
嚴
羽

“
學
詩
以
識
為
主
”
、
李
贄
“
才
與
膽
皆
因
識
見
而
後
充
”
、
袁
宗
道
“
器
識
先

矣
，
而
識
尤
要
”
、
魏
禧
“
積
理
而
練
識
”
等
都
導
夫
先
路
，
但
黃
遵
憲
提
倡
的

“
識
”
在
晚
清
內
外
交
困
、
開
眼
看
世
界
的
政
治
環
境
下
又
有
新
的
內
涵
，
具
備

貫
通
古
今
、
宏
觀
世
界
的
眼
界
方
可
稱
有
“
識
”
。

　
　黃
遵
憲
以
“
識
”
評
文
多
針
對
序
論
文
，
因
序
論
文
是
作
者
表
達
己
見
的
主

要
文
體
。
對
此
類
文
章
，
黃
氏
常
關
注
其
觀
點
是
否
公
正
不
偏
、
見
識
是
否
高

超
。
如
評
藤
森
弘
庵
︽
重
譯
美
利
哥
總
記
序
︾
“
識
見
絕
高
，
議
論
絕
大
（
1（
（

”
。
藤

森
氏
序
文
講
人
才
、
士
氣
關
乎
國
運
，
此
二
者
為
美
國
獨
立
之
基
礎
，
也
是
楚
漢

之
爭
劉
邦
最
終
戰
勝
項
羽
的
關
鍵
。
黃
氏
對
此
論
甚
為
敬
服
，
因
藤
森
氏
將
地
理

上
遠
隔
重
洋
之
美
國
與
時
間
上
跨
越
千
年
的
楚
漢
之
爭
貫
通
，
其
識
力
絕
非
俗
儒

所
能
。
文
末
黃
遵
憲
尚
有
補
充
：
“
西
人
以
通
商
傳
教
勤
遠
略
，
一
旦
國
勢
稍

衰
，
則
海
外
屬
地
皆
仇
敵
也
。
美
即
前
車
之
鑒
（
11
（

。
”
也
可
見
他
對
世
界
局
勢
的
洞

察
。
又
如
被
黃
遵
憲
推
為
“
日
本
第
一
儒
者
”
的
安
井
息
軒
，
黃
氏
評
其
︽
義
人

纂
書
序
︾
共
有
三
條
：

四
一
二

　
　入
理
頗
深
。

　
　安
井
息
軒
議
論
長
於
文
章
。
此
人
經
世
之
才
，
可
大
用
，
惜
夫
。

　
　安
井
持
論
甚
正
。
世
有
議
物
徂
徠
誤
斷
此
獄
者
，
得
此
可
以
爽
然
矣
。
識
足

而
筆
能
達
之
，
尤
是
快
事
（
11
（

。

　
　︽
義
人
纂
書
序
︾
是
息
軒
氏
為
鍋
田
氏
所
輯
“
赤
穗
事
件
”
相
關
材
料
所
成

書
而
作
的
序
言
。
黃
遵
憲
首
先
讚
賞
文
章
義
理
深
刻
，
因
文
中
雖
盛
讚
孟
子
倡
導

的
忠
義
之
氣
，
但
卻
支
持
對
復
仇
者
的
死
罪
判
決
，
這
一
點
與
物
茂
卿
︵
徂
徠
︶

的
觀
點
相
一
致
，
因
此
得
到
黃
遵
憲
“
持
論
甚
正
”
的
評
判
。
黃
氏
又
以
“
經
世

之
才
”
評
其
人
，
以
“
識
足
而
筆
能
達
之
”
論
其
文
，
可
見
在
黃
遵
憲
看
來
作
家

之
“
識
”
應
與
文
筆
相
結
合
，
這
也
是
他
讚
賞
安
井
息
軒
的
主
要
原
因
，
“
近
世

文
章
，
最
以
息
軒
氏
為
巨
擘
。
其
論
世
之
文
，
皆
切
中
肯
綮
而
深
入
奧
竅
，
無

儒
生
迂
腐
之
譚
，
無
策
士
縱
橫
之
習
，
真
若
可
坐
而
言
、
起
而
行
者
，
理
足
故

也
（
11
（

”
。
“
切
中
肯
綮
”
“
理
足
”
都
是
“
識
”
的
具
體
表
現
。
再
如
井
上
毅
︽
張

良
論
︾
，
文
章
駁
斥
了
宋
儒
對
張
良
去
漢
歸
韓
是
為
了
“
輔
韓
成
以
馳
騁
於
中

原
”
的
看
法
，
也
駁
斥
了
先
儒
以
張
良
“
終
始
以
複
韓
仇
為
志
”
的
觀
點
。
黃
遵

憲
評
道
：
“
論
子
房
者
，
以
羅
泌
（
11
（

‘
策
士
之
知
幾
’
一
語
最
為
精
當
，
此
文
識
解

超
群
，
筆
亦
大
雅
（
11
（

。
”
此
外
，
黃
遵
憲
還
多
有
對
文
章
識
見
高
超
的
評
語
，
如
評

安
積
艮
齋
︽
洲
崎
八
景
卷
序
︾
“
八
景
極
可
笑
，
本
庸
俗
吠
聲
。
安
積
能
不
鋪

敘
，
落
落
大
方
，
極
有
識
力
（
11
（

”
；
評
︽
春
秋
大
義
·
禮
經
︾
“
絕
大
識
解
，
絕
大

議
論
”
；
評
︽
春
秋
大
義
·
王
法
︾
“
侃
侃
而
談
，
直
達
胸
臆
，
誰
其
有
此
膽

識
”
；
評
︽
春
秋
大
義
·
素
王
︾
“
素
王
制
稱
至
後
世
而
乃
驗
，
此
與
太
史
公
列

諸
世
家
同
一
奇
識
矣
（
11
（

”
，
等
等
。

　
　當
然
，
若
議
論
失
當
，
觀
點
有
失
偏
頗
，
即
使
文
章
通
暢
，
黃
遵
憲
也
必
加

以
嚴
厲
批
判
，
並
歸
因
於
作
者
識
見
不
遠
。
如
豐
臣
秀
吉
征
韓
一
事
，
曾
有
多
位

日
本
文
人
撰
文
評
論
，
黃
遵
憲
評
岡
千
仞
︽
論
豐
臣
氏
征
韓
︾
“
作
者
竟
謂
我
朝

西
拓
萬
里
而
不
用
兵
於
日
本
，
由
此
豐
臣
氏
一
役
耳
。
此
為
隔
靴
搔
癢
矣
。
向
見

青
山
延
壽
有
︽
豐
太
閣
論
︾
亦
作
此
語
，
而
其
言
更
誇
誕
。
書
生
之
見
，
每
每
如

是
”
，
又
說
“
此
文
所
論
，
未
中
肯
綮
（
11
（

”
。
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裡
恰
好
收
有

青
山
氏
︽
豐
太
閣
論
︾
一
文
，
黃
遵
憲
評
論
道
：
“
豐
太
閣
之
征
韓
，
北
條
相
模

之
卻
元
，
皆
為
世
所
稱
。
雖
然
，
不
度
德
量
力
，
欲
以
狂
妄
學
其
剛
果
，
不
至
於

焦
頭
爛
額
不
止
也
。
此
文
識
議
輕
浮
，
而
筆
力
殊
疏
達
可
喜
（
11
（

。
”
此
外
賴
山
陽
在

︽
北
條
氏
跋
︾
中
評
論
豐
臣
氏
“
張
惶
太
甚
”
，
黃
遵
憲
極
為
讚
賞
其
識
力
：

“
‘
張
惶
太
甚
’
八
字
，
唯
山
陽
見
得
到
、
說
得
出
。
然
比
之
青
山
氏
論
豐
臣
，

懸
若
天
壤
。
以
守
為
戰
，
度
德
量
力
，
足
以
自
強
而
禦
侮
。
彼
啟
貪
心
，
勤
遠

略
，
自
貽
困
弊
者
，
不
思
之
甚
也
。
山
陽
一
代
偉
人
，
其
識
議
非
尋
常
所
能
夢

見
。
後
段
議
論
，
雖
世
世
由
之
可
也
（
1（
（

。
”
黃
氏
極
為
推
賞
的
後
段
議
論
，
乃
指
賴

山
陽
“
知
兵
之
勝
敗
，
在
人
不
在
器
，
我
長
技
自
有
在
焉
，
可
恃
也
”
之
論
。

從
黃
遵
憲
對
三
人
的
軒
輊
之
評
可
以
看
出
，
他
始
終
把
作
者
識
見
置
於
文
章
筆
力

之
先
。

　
　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作
者
之
“
識
”
還
集
中
表
現
在
至
理
名
言
上
。
黃
遵
憲
評

安
積
艮
齋
︽
耐
軒
詩
草
序
︾
云
：
“
作
文
以
章
句
法
度
則
失
之
套
，
照
應
工
巧
則

失
之
纖
，
必
有
至
理
名
言
行
乎
其
所
不
得
不
行
，
止
乎
其
所
不
得
不
止
，
而
後
可

以
不
朽
（
11
（

。
”
將
至
理
名
言
的
作
用
置
於
作
文
法
度
、
工
巧
之
上
，
正
是
因
為
至
理

名
言
可
充
分
表
達
作
者
之
“
識
”
。
黃
氏
在
評
點
日
本
漢
文
時
，
名
言
警
句
處
總

是
加
以
讚
賞
。
如
古
賀
精
里
︽
贈
茶
博
士
某
序
︾
起
句
即
抒
發
大
義
：
“
小
大
之

事
，
未
嘗
不
始
於
儉
而
終
於
奢
。
故
曰
‘
禮
，
與
其
奢
也
，
寧
儉
’
‘
儉
非
中
道

而
猶
不
失
其
本
’
。
夫
子
之
言
，
蓋
欲
世
人
去
末
而
反
本
，
是
憫
世
之
君
子
所
宜

留
心
也
。
”
黃
遵
憲
評
曰
：
“
起
語
可
為
格
言
。
”
“
所
以
黃
老
省
嗇
為
此
也
。

夫
儉
猶
有
弊
，
況
奇
技
淫
巧
乎
？
（
11
（

”
又
如
評
︽
春
秋
大
義
·
禮
經
︾
“
精
確
不

磨
，
妙
在
恰
有
聖
言
為
根
據
”
“
以
史
維
禮
之
說
，
足
以
抉
經
心
而
執
經
權
，
文

亦
沉
著
痛
快
”
“
周
世
尚
文
，
而
其
末
流
即
弊
而
在
文
勝
，
文
勝
則
繁
而
無
經
，

虛
而
無
義
，
禮
之
盛
，
即
禮
之
所
由
衰
，
不
特
老
莊
一
流
反
其
道
而
行
之
也
。
禮

黃
遵
憲
古
文
觀
析
論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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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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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入
理
頗
深
。

　
　安
井
息
軒
議
論
長
於
文
章
。
此
人
經
世
之
才
，
可
大
用
，
惜
夫
。

　
　安
井
持
論
甚
正
。
世
有
議
物
徂
徠
誤
斷
此
獄
者
，
得
此
可
以
爽
然
矣
。
識
足

而
筆
能
達
之
，
尤
是
快
事
（
11
（

。

　
　︽
義
人
纂
書
序
︾
是
息
軒
氏
為
鍋
田
氏
所
輯
“
赤
穗
事
件
”
相
關
材
料
所
成

書
而
作
的
序
言
。
黃
遵
憲
首
先
讚
賞
文
章
義
理
深
刻
，
因
文
中
雖
盛
讚
孟
子
倡
導

的
忠
義
之
氣
，
但
卻
支
持
對
復
仇
者
的
死
罪
判
決
，
這
一
點
與
物
茂
卿
︵
徂
徠
︶

的
觀
點
相
一
致
，
因
此
得
到
黃
遵
憲
“
持
論
甚
正
”
的
評
判
。
黃
氏
又
以
“
經
世

之
才
”
評
其
人
，
以
“
識
足
而
筆
能
達
之
”
論
其
文
，
可
見
在
黃
遵
憲
看
來
作
家

之
“
識
”
應
與
文
筆
相
結
合
，
這
也
是
他
讚
賞
安
井
息
軒
的
主
要
原
因
，
“
近
世

文
章
，
最
以
息
軒
氏
為
巨
擘
。
其
論
世
之
文
，
皆
切
中
肯
綮
而
深
入
奧
竅
，
無

儒
生
迂
腐
之
譚
，
無
策
士
縱
橫
之
習
，
真
若
可
坐
而
言
、
起
而
行
者
，
理
足
故

也
（
11
（

”
。
“
切
中
肯
綮
”
“
理
足
”
都
是
“
識
”
的
具
體
表
現
。
再
如
井
上
毅
︽
張

良
論
︾
，
文
章
駁
斥
了
宋
儒
對
張
良
去
漢
歸
韓
是
為
了
“
輔
韓
成
以
馳
騁
於
中

原
”
的
看
法
，
也
駁
斥
了
先
儒
以
張
良
“
終
始
以
複
韓
仇
為
志
”
的
觀
點
。
黃
遵

憲
評
道
：
“
論
子
房
者
，
以
羅
泌
（
11
（

‘
策
士
之
知
幾
’
一
語
最
為
精
當
，
此
文
識
解

超
群
，
筆
亦
大
雅
（
11
（

。
”
此
外
，
黃
遵
憲
還
多
有
對
文
章
識
見
高
超
的
評
語
，
如
評

安
積
艮
齋
︽
洲
崎
八
景
卷
序
︾
“
八
景
極
可
笑
，
本
庸
俗
吠
聲
。
安
積
能
不
鋪

敘
，
落
落
大
方
，
極
有
識
力
（
11
（

”
；
評
︽
春
秋
大
義
·
禮
經
︾
“
絕
大
識
解
，
絕
大

議
論
”
；
評
︽
春
秋
大
義
·
王
法
︾
“
侃
侃
而
談
，
直
達
胸
臆
，
誰
其
有
此
膽

識
”
；
評
︽
春
秋
大
義
·
素
王
︾
“
素
王
制
稱
至
後
世
而
乃
驗
，
此
與
太
史
公
列

諸
世
家
同
一
奇
識
矣
（
11
（

”
，
等
等
。

　
　當
然
，
若
議
論
失
當
，
觀
點
有
失
偏
頗
，
即
使
文
章
通
暢
，
黃
遵
憲
也
必
加

以
嚴
厲
批
判
，
並
歸
因
於
作
者
識
見
不
遠
。
如
豐
臣
秀
吉
征
韓
一
事
，
曾
有
多
位

日
本
文
人
撰
文
評
論
，
黃
遵
憲
評
岡
千
仞
︽
論
豐
臣
氏
征
韓
︾
“
作
者
竟
謂
我
朝

西
拓
萬
里
而
不
用
兵
於
日
本
，
由
此
豐
臣
氏
一
役
耳
。
此
為
隔
靴
搔
癢
矣
。
向
見

青
山
延
壽
有
︽
豐
太
閣
論
︾
亦
作
此
語
，
而
其
言
更
誇
誕
。
書
生
之
見
，
每
每
如

是
”
，
又
說
“
此
文
所
論
，
未
中
肯
綮
（
11
（

”
。
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裡
恰
好
收
有

青
山
氏
︽
豐
太
閣
論
︾
一
文
，
黃
遵
憲
評
論
道
：
“
豐
太
閣
之
征
韓
，
北
條
相
模

之
卻
元
，
皆
為
世
所
稱
。
雖
然
，
不
度
德
量
力
，
欲
以
狂
妄
學
其
剛
果
，
不
至
於

焦
頭
爛
額
不
止
也
。
此
文
識
議
輕
浮
，
而
筆
力
殊
疏
達
可
喜
（
11
（

。
”
此
外
賴
山
陽
在

︽
北
條
氏
跋
︾
中
評
論
豐
臣
氏
“
張
惶
太
甚
”
，
黃
遵
憲
極
為
讚
賞
其
識
力
：

“
‘
張
惶
太
甚
’
八
字
，
唯
山
陽
見
得
到
、
說
得
出
。
然
比
之
青
山
氏
論
豐
臣
，

懸
若
天
壤
。
以
守
為
戰
，
度
德
量
力
，
足
以
自
強
而
禦
侮
。
彼
啟
貪
心
，
勤
遠

略
，
自
貽
困
弊
者
，
不
思
之
甚
也
。
山
陽
一
代
偉
人
，
其
識
議
非
尋
常
所
能
夢

見
。
後
段
議
論
，
雖
世
世
由
之
可
也
（
1（
（

。
”
黃
氏
極
為
推
賞
的
後
段
議
論
，
乃
指
賴

山
陽
“
知
兵
之
勝
敗
，
在
人
不
在
器
，
我
長
技
自
有
在
焉
，
可
恃
也
”
之
論
。

從
黃
遵
憲
對
三
人
的
軒
輊
之
評
可
以
看
出
，
他
始
終
把
作
者
識
見
置
於
文
章
筆
力

之
先
。

　
　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作
者
之
“
識
”
還
集
中
表
現
在
至
理
名
言
上
。
黃
遵
憲
評

安
積
艮
齋
︽
耐
軒
詩
草
序
︾
云
：
“
作
文
以
章
句
法
度
則
失
之
套
，
照
應
工
巧
則

失
之
纖
，
必
有
至
理
名
言
行
乎
其
所
不
得
不
行
，
止
乎
其
所
不
得
不
止
，
而
後
可

以
不
朽
（
11
（

。
”
將
至
理
名
言
的
作
用
置
於
作
文
法
度
、
工
巧
之
上
，
正
是
因
為
至
理

名
言
可
充
分
表
達
作
者
之
“
識
”
。
黃
氏
在
評
點
日
本
漢
文
時
，
名
言
警
句
處
總

是
加
以
讚
賞
。
如
古
賀
精
里
︽
贈
茶
博
士
某
序
︾
起
句
即
抒
發
大
義
：
“
小
大
之

事
，
未
嘗
不
始
於
儉
而
終
於
奢
。
故
曰
‘
禮
，
與
其
奢
也
，
寧
儉
’
‘
儉
非
中
道

而
猶
不
失
其
本
’
。
夫
子
之
言
，
蓋
欲
世
人
去
末
而
反
本
，
是
憫
世
之
君
子
所
宜

留
心
也
。
”
黃
遵
憲
評
曰
：
“
起
語
可
為
格
言
。
”
“
所
以
黃
老
省
嗇
為
此
也
。

夫
儉
猶
有
弊
，
況
奇
技
淫
巧
乎
？
（
11
（

”
又
如
評
︽
春
秋
大
義
·
禮
經
︾
“
精
確
不

磨
，
妙
在
恰
有
聖
言
為
根
據
”
“
以
史
維
禮
之
說
，
足
以
抉
經
心
而
執
經
權
，
文

亦
沉
著
痛
快
”
“
周
世
尚
文
，
而
其
末
流
即
弊
而
在
文
勝
，
文
勝
則
繁
而
無
經
，

虛
而
無
義
，
禮
之
盛
，
即
禮
之
所
由
衰
，
不
特
老
莊
一
流
反
其
道
而
行
之
也
。
禮

黃
遵
憲
古
文
觀
析
論

四
一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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亡
然
後
︽
春
秋
︾
作
，
絕
大
識
解
，
絕
大
議
論
”
“
‘
義
’
字
又
恰
有
至
言
為
根

據
，
妙
極
（
11
（

”
。
以
上
“
格
言
”
“
聖
言
”
“
至
言
”
的
高
妙
之
處
即
在
於
展
示
了

作
者
的
卓
識
。
黃
氏
與
宮
島
誠
一
郎
筆
談
時
，
曾
說
已
經
評
點
藤
川
三
溪
︽
春
秋

大
義
︾
，
稱
讚
“
甚
有
確
解
，
不
腐
不
闊
（
11
（

”
，
其
評
點
也
多
集
中
在
其
中
的
至
理

名
言
上
，
可
見
其
文
學
、
經
學
都
是
以
“
識
”
貫
之
。

　
　綜
而
言
之
，
黃
遵
憲
以
“
識
”
為
主
的
評
點
實
踐
，
是
其
古
文
批
評
的
重
要

特
徵
。
他
與
龜
谷
省
軒
筆
談
時
，
曾
明
確
表
達
了
這
一
點
：
“
文
章
之
佳
，
由
於

胸
襟
器
識
。
尋
章
摘
句
，
於
字
句
求
生
活
，
是
為
無
用
人
耳
（
11
（

。
”

　
　四、
餘
論

　
　黃
遵
憲
還
有
對
古
文
存
雅
去
俗
、
刪
繁
就
簡
的
理
論
主
張
，
他
論
文
章
的
雅

俗
與
他
的
詩
歌
理
論
主
張
略
有
不
同
，
他
論
詩
主
張
“
雅
正
與
淺
俗
結
合
（
11
（

”
，
但

論
文
卻
講
求
文
雅
、
批
判
俗
筆
，
如
讚
賞
佐
藤
一
齋
︽
奉
送
述
齋
林
公
赴
津
島
迎

接
韓
使
序
︾
“
文
極
莊
雅
（
11
（

”
、
尾
藤
二
洲
︽
復
柴
栗
山
書
︾
“
何
其
文
雅
（
11
（

”
、
鹽

谷
宕
陰
︽
楠
公
神
鈴
記
︾
“
古
厚
而
典
雅
（
11
（

”
。
與
之
相
對
的
則
是
對
“
俗
”
的
批

評
，
如
兩
次
批
評
佐
藤
一
齋
︽
杉
田
村
觀
梅
記
︾
“
俗
筆
（
1（
（

”
。
細
讀
佐
藤
氏
文

章
，
“
俗
筆
”
指
文
風
的
通
俗
淺
白
、
文
體
的
不
莊
重
，
也
即
黃
氏
批
評
的
“
尺

牘
語
”
。
如
他
對
安
積
艮
齋
︽
耐
軒
詩
草
序
︾
頗
有
不
滿
，
接
連
批
評
道
：
“
以

上
皆
尺
牘
語
”
“
‘
老
懷
’
以
下
數
語
，
亦
似
尺
牘
”
“
薄
弱
似
尺
牘
，
蓋
雜
明

末
人
習
氣
（
11
（

”
。

　
　在
語
言
的
繁
簡
方
面
，
黃
遵
憲
主
張
刪
繁
就
簡
，
讚
賞
文
章
的
簡
潔
。
他
評

佐
藤
一
齋
︽
杉
田
村
觀
梅
記
︾
說
：
“
繁
文
可
刪
，
繁
則
冗
弱
（
11
（

。
”
“
繁
”
指
行

文
不
夠
簡
潔
，
特
別
是
不
加
節
制
的
鋪
陳
所
導
致
的
繁
冗
之
感
，
如
評
柴
野
栗
山

︽
詩
仙
堂
志
序
︾
“
前
半
敘
英
雄
隱
逸
，
凜
凜
有
生
氣
；
後
幅
述
流
連
景
慕
，
微

傷
繁
冗
”
，
對
序
文
後
半
部
分
的
反
復
渲
染
加
以
批
評
。
此
外
如
評
塚
田
虎
︽
勸

學
解
︾
：
“
命
意
立
局
，
雖
能
自
出
機
杼
，
然
平
鋪
直
敘
而
無
剪
裁
，
且
多
冗
長

拖
遢
之
處
。
”
此
文
雖
能
自
出
機
杼
，
但
由
於
未
注
意
裁
剪
及
繁
簡
問
題
，
招
致

黃
氏
批
評
，
認
為
其
不
宜
入
選
。
其
他
如
評
岡
千
仞
文
章
“
未
盡
簡
練
”
“
惜
文

稍
繁
”
等
，
都
可
以
看
出
黃
氏
在
古
文
語
言
方
面
的
要
求
。

　
　從
創
作
淵
源
、
取
法
門
徑
來
看
，
黃
遵
憲
古
文
創
作
與
古
文
觀
念
皆
淵
源
有

自
，
特
別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，
他
極
為
推
重
同
為
客
家
人
的
清
人
魏
禧
之
文
。
黃
氏

曾
評
賴
山
陽
“
天
恣
卓
絕
，
學
力
未
至
，
加
以
醞
釀
，
不
難
摩
魏
叔
子
之
壘
，
升

蘇
長
公
之
堂
（
11
（

”
。
魏
叔
子
即
魏
禧
，
黃
遵
憲
曾
多
次
在
不
同
場
合
表
達
對
魏
禧

的
敬
仰
，
甚
至
將
他
與
蘇
軾
並
舉
。
源
桂
閣
曾
說
：
“
弟
聞
君
︵
指
黃
遵
憲
︶
所

言
，
則
在
貴
邦
貴
蘇
軾
、
魏
禧
；
在
敝
邦
貴
賴
衰
、
古
賀
樸
（
11
（

。
”
黃
遵
憲
極
為
推

重
賴
山
陽
，
“
聞
人
言
賴
山
陽
為
日
本
文
人
第
一
，
及
讀
其
文
，
果
然
不
謬
”
，

他
又
將
賴
山
陽
與
魏
禧
作
比
，
“
山
陽
、
冰
叔
均
所
謂
豪
傑
之
士
也
，
其
規
模
大

抵
相
同
。
然
山
陽
不
如
冰
叔
之
鞭
辟
入
裡
也
，
冰
叔
尚
不
如
山
陽
之
高
視
闊
步

也
（
11
（

”
。
從
晚
清
駐
日
公
使
與
日
本
漢
學
家
的
筆
談
話
語
中
，
我
們
可
以
察
覺
黃
遵

憲
對
同
為
客
家
人
的
魏
禧
之
推
崇
遠
超
何
如
璋
、
沈
文
熒
、
王
韜
等
人
。
魏
禧
論

文
講
究
積
理
而
練
識
，
“
所
謂
練
識
者
，
博
學
於
文
，
而
知
理
之
要
；
練
於
物

務
，
識
時
之
所
宜
。
理
得
其
要
，
則
言
不
煩
而
躬
行
可
踐
；
識
時
宜
，
則
不
為
高

論
，
見
諸
行
事
而
有
功
（
11
（

”
。
黃
遵
憲
論
文
體
講
究
適
時
通
變
、
不
必
泥
古
，
講
求

文
章
的
經
世
功
用
，
也
同
樣
重
視
作
者
之
“
識
”
，
這
些
古
文
觀
念
似
乎
都
與
魏

禧
之
論
不
謀
而
合
。
古
文
理
念
的
時
代
傳
承
與
空
間
擴
展
，
正
可
以
從
黃
遵
憲
在

域
外
的
零
散
漢
文
批
評
資
料
中
得
到
呈
現
。

注︵
1
︶
梁
啟
超
著
，
舒
蕪
點
校
︽
飲
冰
室
詩
話
︾
，
人
民
文
學
出
版
社
一
九
五
九
年
版
，
第
二

頁
。

︵
2
︶
梁
啟
超
︽
嘉
應
黃
先
生
墓
誌
銘
︾
，
陳
錚
主
編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中
華
書
局
二
〇
一
九

四
一
四

年
版
，
第
二
五
九
八
頁
。

︵
3
︶
胡
適
︽
五
十
年
來
中
國
之
文
學
︾
，
歐
陽
哲
生
編
︽
胡
適
文
集
︾
第
三
冊
，
北
京
大
學

出
版
社
二
〇
一
三
年
版
，
第
二
〇
一
頁
。

︵
4
︶
梁
啟
超
︽
飲
冰
室
詩
話
︾
，
第
二
四
頁
。

︵
5
︶
如
黃
遵
憲
的
小
說
觀
念
經
由
學
者
剔
抉
爬
梳
已
得
到
學
界
關
注
，
參
見
左
鵬
軍
︽
黃
遵

憲
論
小
說
︾
︵
左
鵬
軍
︽
黃
遵
憲
與
嶺
南
近
代
文
學
叢
論
︾
，
萬
卷
樓
圖
書
股
份
有
限

公
司
發
行
二
〇
一
七
年
版
︶
等
。

︵
6
︶
郭
真
義
、
鄭
海
麟
編
著
︽
黃
遵
憲
題
批
日
人
漢
籍
︾
，
中
華
書
局
二
〇
〇
九
年
版
。

︵
7
︶
陳
錚
主
編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中
華
書
局
二
〇
一
九
年
版
。

︵
8
︶
林
振
武
、
郑
海
麟
、
魏
明
枢
、
郭
真
义
編
著
︽
黃
遵
憲
年
譜
長
編
︾
，
中
華
書
局

二
〇
一
九
年
版
。

︵
9
︶
︽
清
籟
新
誌
︾
第
三
十
八
號
，
明
治
十
五
年
︵
一
八
八
二
︶
四
月
十
六
日
，
日
本
國
立

國
會
圖
書
館
藏
。

︵
10
︶
錢
仲
聯
︽
人
境
廬
詩
草
箋
注
︾
，
上
海
古
籍
出
版
社
一
九
八
一
年
版
，
第
四
三
一
頁
。

︵
11
︶
黃
遵
庚
、
黃
幹
甫
︽
黃
遵
憲
生
平
事
蹟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二
六
一
六
頁
。

︵
12
︶
黃
遵
庚
、
黃
幹
甫
︽
黃
遵
憲
生
平
事
蹟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二
六
一
六
頁
。

︵
13
︶
黃
遵
憲
︽
拜
曾
祖
母
李
太
夫
人
墓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一
八
〇
頁
。

︵
14
︶
鄭
海
麟
︽
黃
遵
憲
︾
，
廣
東
人
民
出
版
社
二
〇
〇
八
年
，
第
四
頁
。

︵
15
︶
黃
遵
憲
︽
致
梁
啟
超
函
︾
︵
一
九
〇
二
年
五
月
︶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八
〇
二
頁
。

︵
16
︶
黃
遵
憲
︽
致
梁
鼎
芬
函
︾
︵
一
八
九
五
年
三
月
二
七
日
︶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
六
〇
八
頁
。

︵
17
︶
有
的
傳
記
資
料
根
據
黃
遵
憲
兩
次
鄉
試
未
中
而
產
生
的
對
科
舉
制
度
的
批
判
質
疑
情

緒
，
以
及
黃
氏
日
後
擺
脫
科
舉
制
度
束
縛
、
從
事
務
實
的
外
交
工
作
等
，
從
而
推
斷
黃

遵
憲
“
早
視
八
股
時
文
如
同
廢
紙
，
把
試
院
的
場
所
等
於
士
子
受
罰
的
監
牢
”
，
甚
至

認
為
黃
氏
參
加
嘉
應
州
的
童
子
試
也
是
迫
不
得
已
，
這
顯
然
不
符
合
實
情
。
參
見
黃
遵

庚
、
黃
幹
甫
︽
黃
遵
憲
生
平
事
蹟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二
六
一
七
頁
。

︵
18
︶
︽
與
日
本
友
人
大
河
內
輝
聲
等
筆
談
·
庚
辰
筆
話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一
二
七
〇

頁
。

︵
19
︶
黃
遵
憲
評
藤
川
三
溪
著
︽
春
秋
大
義
︾
，
明
治
癸
未
︵
一
八
八
三
︶
刻
本
，
日
本
國
立

國
會
圖
書
館
藏
。

︵
20
︶
黃
遵
憲
︽
感
懷
三
首
·
其
三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一
一
五
頁
。

︵
21
︶
黃
遵
楷
︽
先
兄
公
度
先
生
事
實
述
略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二
六
一
一
頁
。

︵
22
︶
有
論
者
提
出
黃
遵
憲
認
為
孔
子
與
周
公
、
孟
子
及
後
世
所
謂
儒
學
有
本
質
區
別
，
“
周

公
是
‘
以
教
民
服
從
為
主
義
’
，
與
孔
子
不
可
同
日
而
語
”
，
“
‘
孟
子
所
言
，
往
往

高
遠
’
不
像
孔
子
之
言
一
一
皆
歸
實
際
”
，
因
此
認
為
黃
氏
反
對
周
孔
並
稱
、
孔
孟
並

稱
，
這
種
觀
點
值
得
商
榷
。
黃
遵
憲
極
尊
崇
孔
子
，
這
並
無
疑
議
，
但
從
黃
氏
評
批

︽
春
秋
大
義
︾
可
以
看
出
他
對
周
公
、
孟
子
也
是
極
為
推
崇
的
。
參
見
郭
真
義
︽
日
人

漢
籍
中
的
黃
遵
憲
題
批
述
評
︵
代
前
言
︶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題
批
日
人
漢
籍
︾
，
前
言
第

九
頁
。

︵
23
︶
黃
遵
憲
評
藤
川
三
溪
著
︽
春
秋
大
義
︾
。

︵
24
︶
元
田
南
豐
評
藤
川
三
溪
著
︽
春
秋
大
義
︾
。

︵
25
︶
黃
遵
憲
評
藤
川
三
溪
著
︽
春
秋
大
義
︾
。

︵
26
︶
黃
遵
憲
︽
春
秋
大
義
序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四
一
六
頁
。

︵
27
︶
黃
遵
憲
︽
致
梁
啟
超
函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八
〇
二
頁
。

︵
28
︶
岡
千
仞
︽
複
䴗
目
生
書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題
批
日
人
漢
籍
︾
，
第
一
八
九
頁
。

︵
29
︶
黃
遵
憲
批
岡
千
仞
︽
複
䴗
目
生
書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題
批
日
人
漢
籍
︾
，
第
一
八
九
頁
。

︵
30
︶
︽
斯
文
一
斑
︾
第
六
集
，
日
本
國
立
國
會
圖
書
館
藏
。

︵
31
︶
井
上
毅
︽
梧
陰
存
稿
︾
卷
二
，
六
合
館
書
店
明
治
二
十
八
年
︵
一
八
九
五
︶
版
，
日
本

國
立
國
會
圖
書
館
藏
。

︵
32
︶
黃
遵
憲
批
藪
愨
︽
六
國
論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題
批
日
人
漢
籍
︾
，
第
二
八
頁
。

︵
33
︶ 

︽
與
日
本
友
人
大
河
內
輝
聲
等
筆
談
·
庚
辰
筆
話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
一
二
六
九
︱
一
二
七
〇
頁
。

︵
34
︶
黃
遵
憲
︽
人
境
廬
詩
草
自
序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第
一
一
〇
頁
。

︵
35
︶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三
，
明
治
十
五
年
︵
一
八
八
二
︶
再
刻
本
，
日
本

國
立
國
會
圖
書
館
藏
。

︵
36
︶
黃
遵
憲
評
安
積
艮
齋
︽
文
論
︾
，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六
。

︵
37
︶
黃
遵
憲
評
賴
山
陽
︽
霍
光
論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題
批
日
人
漢
籍
︾
，
第
三
三
頁
。

︵
38
︶
黃
遵
憲
評
室
直
清
︽
劉
向
論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題
批
日
人
漢
籍
︾
，
第
三
三
頁
。

︵
39
︶
姚
鼐
︽
述
庵
文
鈔
序
︾
，
姚
鼐
著
，
劉
季
高
標
校
︽
惜
抱
軒
詩
文
集
︾
，
上
海
古
籍
出

版
社
一
九
九
二
年
版
，
第
六
一
頁
。

︵
40
︶
參
見
漆
永
祥
︽
乾
嘉
考
據
學
家
與
桐
城
派
關
係
考
論
︾
，
︽
文
學
遺
產
︾
二
〇
一
四
年

第
一
期
。

︵
41
︶
黃
遵
憲
在
給
梁
啟
超
的
信
中
稱
讚
曾
國
藩
“
學
問
能
兼
考
據
、
詞
章
、
義
理
三
種
之

長
”
，
可
見
黃
氏
對
姚
鼐
之
說
極
為
認
同
，
參
見
黃
遵
憲
︽
致
梁
啟
超
函
︾
，
︽
黃
遵

憲
集
︾
，
第
八
一
七
頁
。

︵
42
︶
王
標
︽
晚
清
知
識
分
子
對
日
本
漢
文
的
評
價――

以
黃
遵
憲
為
中
心
︾
，
︽
杭
州
師
範

大
學
學
報
︵
社
會
科
學
版
︶
︾
二
〇
一
四
年
第
四
期
。

︵
43
︶
黃
遵
憲
評
古
賀
精
里
︽
贈
茶
博
士
某
序
︾
，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二
。

︵
44
︶
方
苞
︽
又
書
貨
殖
傳
後
︾
，
方
苞
著
，
劉
季
高
校
點
︽
方
苞
集
︾
，
上
海
古
籍
出
版
社

一
九
八
三
年
版
，
第
五
八
頁
。

黃
遵
憲
古
文
觀
析
論

四
一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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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版
，
第
二
五
九
八
頁
。

︵
3
︶
胡
適
︽
五
十
年
來
中
國
之
文
學
︾
，
歐
陽
哲
生
編
︽
胡
適
文
集
︾
第
三
冊
，
北
京
大
學

出
版
社
二
〇
一
三
年
版
，
第
二
〇
一
頁
。

︵
4
︶
梁
啟
超
︽
飲
冰
室
詩
話
︾
，
第
二
四
頁
。

︵
5
︶
如
黃
遵
憲
的
小
說
觀
念
經
由
學
者
剔
抉
爬
梳
已
得
到
學
界
關
注
，
參
見
左
鵬
軍
︽
黃
遵

憲
論
小
說
︾
︵
左
鵬
軍
︽
黃
遵
憲
與
嶺
南
近
代
文
學
叢
論
︾
，
萬
卷
樓
圖
書
股
份
有
限

公
司
發
行
二
〇
一
七
年
版
︶
等
。

︵
6
︶
郭
真
義
、
鄭
海
麟
編
著
︽
黃
遵
憲
題
批
日
人
漢
籍
︾
，
中
華
書
局
二
〇
〇
九
年
版
。

︵
7
︶
陳
錚
主
編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中
華
書
局
二
〇
一
九
年
版
。

︵
8
︶
林
振
武
、
郑
海
麟
、
魏
明
枢
、
郭
真
义
編
著
︽
黃
遵
憲
年
譜
長
編
︾
，
中
華
書
局

二
〇
一
九
年
版
。

︵
9
︶
︽
清
籟
新
誌
︾
第
三
十
八
號
，
明
治
十
五
年
︵
一
八
八
二
︶
四
月
十
六
日
，
日
本
國
立

國
會
圖
書
館
藏
。

︵
10
︶
錢
仲
聯
︽
人
境
廬
詩
草
箋
注
︾
，
上
海
古
籍
出
版
社
一
九
八
一
年
版
，
第
四
三
一
頁
。

︵
11
︶
黃
遵
庚
、
黃
幹
甫
︽
黃
遵
憲
生
平
事
蹟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二
六
一
六
頁
。

︵
12
︶
黃
遵
庚
、
黃
幹
甫
︽
黃
遵
憲
生
平
事
蹟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二
六
一
六
頁
。

︵
13
︶
黃
遵
憲
︽
拜
曾
祖
母
李
太
夫
人
墓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一
八
〇
頁
。

︵
14
︶
鄭
海
麟
︽
黃
遵
憲
︾
，
廣
東
人
民
出
版
社
二
〇
〇
八
年
，
第
四
頁
。

︵
15
︶
黃
遵
憲
︽
致
梁
啟
超
函
︾
︵
一
九
〇
二
年
五
月
︶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八
〇
二
頁
。

︵
16
︶
黃
遵
憲
︽
致
梁
鼎
芬
函
︾
︵
一
八
九
五
年
三
月
二
七
日
︶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
六
〇
八
頁
。

︵
17
︶
有
的
傳
記
資
料
根
據
黃
遵
憲
兩
次
鄉
試
未
中
而
產
生
的
對
科
舉
制
度
的
批
判
質
疑
情

緒
，
以
及
黃
氏
日
後
擺
脫
科
舉
制
度
束
縛
、
從
事
務
實
的
外
交
工
作
等
，
從
而
推
斷
黃

遵
憲
“
早
視
八
股
時
文
如
同
廢
紙
，
把
試
院
的
場
所
等
於
士
子
受
罰
的
監
牢
”
，
甚
至

認
為
黃
氏
參
加
嘉
應
州
的
童
子
試
也
是
迫
不
得
已
，
這
顯
然
不
符
合
實
情
。
參
見
黃
遵

庚
、
黃
幹
甫
︽
黃
遵
憲
生
平
事
蹟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二
六
一
七
頁
。

︵
18
︶
︽
與
日
本
友
人
大
河
內
輝
聲
等
筆
談
·
庚
辰
筆
話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一
二
七
〇

頁
。

︵
19
︶
黃
遵
憲
評
藤
川
三
溪
著
︽
春
秋
大
義
︾
，
明
治
癸
未
︵
一
八
八
三
︶
刻
本
，
日
本
國
立

國
會
圖
書
館
藏
。

︵
20
︶
黃
遵
憲
︽
感
懷
三
首
·
其
三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一
一
五
頁
。

︵
21
︶
黃
遵
楷
︽
先
兄
公
度
先
生
事
實
述
略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二
六
一
一
頁
。

︵
22
︶
有
論
者
提
出
黃
遵
憲
認
為
孔
子
與
周
公
、
孟
子
及
後
世
所
謂
儒
學
有
本
質
區
別
，
“
周

公
是
‘
以
教
民
服
從
為
主
義
’
，
與
孔
子
不
可
同
日
而
語
”
，
“
‘
孟
子
所
言
，
往
往

高
遠
’
不
像
孔
子
之
言
一
一
皆
歸
實
際
”
，
因
此
認
為
黃
氏
反
對
周
孔
並
稱
、
孔
孟
並

稱
，
這
種
觀
點
值
得
商
榷
。
黃
遵
憲
極
尊
崇
孔
子
，
這
並
無
疑
議
，
但
從
黃
氏
評
批

︽
春
秋
大
義
︾
可
以
看
出
他
對
周
公
、
孟
子
也
是
極
為
推
崇
的
。
參
見
郭
真
義
︽
日
人

漢
籍
中
的
黃
遵
憲
題
批
述
評
︵
代
前
言
︶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題
批
日
人
漢
籍
︾
，
前
言
第

九
頁
。

︵
23
︶
黃
遵
憲
評
藤
川
三
溪
著
︽
春
秋
大
義
︾
。

︵
24
︶
元
田
南
豐
評
藤
川
三
溪
著
︽
春
秋
大
義
︾
。

︵
25
︶
黃
遵
憲
評
藤
川
三
溪
著
︽
春
秋
大
義
︾
。

︵
26
︶
黃
遵
憲
︽
春
秋
大
義
序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四
一
六
頁
。

︵
27
︶
黃
遵
憲
︽
致
梁
啟
超
函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八
〇
二
頁
。

︵
28
︶
岡
千
仞
︽
複
䴗
目
生
書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題
批
日
人
漢
籍
︾
，
第
一
八
九
頁
。

︵
29
︶
黃
遵
憲
批
岡
千
仞
︽
複
䴗
目
生
書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題
批
日
人
漢
籍
︾
，
第
一
八
九
頁
。

︵
30
︶
︽
斯
文
一
斑
︾
第
六
集
，
日
本
國
立
國
會
圖
書
館
藏
。

︵
31
︶
井
上
毅
︽
梧
陰
存
稿
︾
卷
二
，
六
合
館
書
店
明
治
二
十
八
年
︵
一
八
九
五
︶
版
，
日
本

國
立
國
會
圖
書
館
藏
。

︵
32
︶
黃
遵
憲
批
藪
愨
︽
六
國
論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題
批
日
人
漢
籍
︾
，
第
二
八
頁
。

︵
33
︶ 

︽
與
日
本
友
人
大
河
內
輝
聲
等
筆
談
·
庚
辰
筆
話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
一
二
六
九
︱
一
二
七
〇
頁
。

︵
34
︶
黃
遵
憲
︽
人
境
廬
詩
草
自
序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第
一
一
〇
頁
。

︵
35
︶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三
，
明
治
十
五
年
︵
一
八
八
二
︶
再
刻
本
，
日
本

國
立
國
會
圖
書
館
藏
。

︵
36
︶
黃
遵
憲
評
安
積
艮
齋
︽
文
論
︾
，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六
。

︵
37
︶
黃
遵
憲
評
賴
山
陽
︽
霍
光
論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題
批
日
人
漢
籍
︾
，
第
三
三
頁
。

︵
38
︶
黃
遵
憲
評
室
直
清
︽
劉
向
論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題
批
日
人
漢
籍
︾
，
第
三
三
頁
。

︵
39
︶
姚
鼐
︽
述
庵
文
鈔
序
︾
，
姚
鼐
著
，
劉
季
高
標
校
︽
惜
抱
軒
詩
文
集
︾
，
上
海
古
籍
出

版
社
一
九
九
二
年
版
，
第
六
一
頁
。

︵
40
︶
參
見
漆
永
祥
︽
乾
嘉
考
據
學
家
與
桐
城
派
關
係
考
論
︾
，
︽
文
學
遺
產
︾
二
〇
一
四
年

第
一
期
。

︵
41
︶
黃
遵
憲
在
給
梁
啟
超
的
信
中
稱
讚
曾
國
藩
“
學
問
能
兼
考
據
、
詞
章
、
義
理
三
種
之

長
”
，
可
見
黃
氏
對
姚
鼐
之
說
極
為
認
同
，
參
見
黃
遵
憲
︽
致
梁
啟
超
函
︾
，
︽
黃
遵

憲
集
︾
，
第
八
一
七
頁
。

︵
42
︶
王
標
︽
晚
清
知
識
分
子
對
日
本
漢
文
的
評
價――

以
黃
遵
憲
為
中
心
︾
，
︽
杭
州
師
範

大
學
學
報
︵
社
會
科
學
版
︶
︾
二
〇
一
四
年
第
四
期
。

︵
43
︶
黃
遵
憲
評
古
賀
精
里
︽
贈
茶
博
士
某
序
︾
，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二
。

︵
44
︶
方
苞
︽
又
書
貨
殖
傳
後
︾
，
方
苞
著
，
劉
季
高
校
點
︽
方
苞
集
︾
，
上
海
古
籍
出
版
社

一
九
八
三
年
版
，
第
五
八
頁
。

黃
遵
憲
古
文
觀
析
論

四
一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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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45
︶
黃
遵
憲
批
岡
千
仞
︽
含
雪
窗
記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題
批
日
人
漢
籍
︾
，
第
二
〇
五
頁
。

︵
46
︶
黃
遵
憲
評
賴
山
陽
︽
拙
堂
文
話
序
︾
，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二
。

︵
47
︶
賴
山
陽
︽
拙
堂
文
話
序
︾
，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二
。

︵
48
︶
黄
遵
宪
評
藤
川
三
溪
︽
春
秋
大
义
︾
。

︵
49
︶
黃
遵
憲
評
鹽
谷
宕
陰
︽
函
洲
遺
稿
序
︾
，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范
︾
卷
二
。

︵
50
︶
︽
函
洲
遺
稿
︾
中
的
文
章
有
些
附
有
鹽
谷
宕
陰
的
評
論
，
也
可
能
因
為
評
論
置
於
文

後
，
因
此
在
序
中
並
未
對
其
文
進
行
評
說
，
黃
遵
憲
評
語
說
“
函
洲
詩
文
”
，
可
能
並

未
讀
︽
函
洲
遺
稿
︾
，
僅
讀
了
︽
函
洲
遺
稿
序
︾
一
文
。
參
見
︽
函
洲
遺
稿
︾
，
日
本

國
立
國
會
圖
書
館
藏
本
。

︵
51
︶
黃
遵
憲
評
藤
森
弘
庵
︽
重
譯
美
利
哥
總
記
序
︾
，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
二
。

︵
52
︶
黃
遵
憲
評
藤
森
弘
庵
︽
重
譯
美
利
哥
總
記
序
︾
，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
二
。

︵
53
︶
黃
遵
憲
評
安
井
息
軒
︽
義
人
纂
書
序
︾
，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二
。

︵
54
︶
黃
遵
憲
評
安
井
息
軒
︽
鬼
神
論
︾
，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六
。

︵
55
︶
此
為
黃
遵
憲
誤
記
，
羅
泌
當
為
羅
大
經
，
“
策
士
之
知
幾
”
出
自
羅
大
經
︽
鶴
林
玉

露
︾
，
參
見
羅
大
經
著
、
王
瑞
來
點
校
︽
鶴
林
玉
露
︾
，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三
年
版
，

第
三
〇
七
頁
。

︵
56
︶
黃
遵
憲
評
井
上
毅
︽
梧
陰
存
稿
︾
卷
二
，
日
本
國
立
國
會
圖
書
館
藏
。

︵
57
︶
黃
遵
憲
評
安
積
艮
齋
︽
洲
崎
八
景
卷
序
︾
，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二
。

︵
58
︶
黄
遵
宪
评
藤
川
三
溪
︽
春
秋
大
义
︾
。

︵
59
︶
︽
黃
遵
憲
題
批
日
人
漢
籍
︾
，
第
一
八
四
頁
。

︵
60
︶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六
。

︵
61
︶
︽
黃
遵
憲
題
批
日
人
漢
籍
︾
，
第
六
頁
。

︵
62
︶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二
。

︵
63
︶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二
。

︵
64
︶
黃
遵
憲
評
藤
川
三
溪
︽
春
秋
大
義
︾
。

︵
65
︶
︽
光
緒
六
年
五
月
四
日
筆
談
︵
一
八
八
〇
年
六
月
一
一
日
︶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
一
三
六
七
頁
。

︵
66
︶
︽
庚
辰
筆
話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一
二
六
九
頁
。

︵
67
︶
左
鵬
軍
︽
黃
遵
憲
的
詩
歌
創
變
、
詩
學
觀
念
與
文
化
選
擇
︾
，
︽
文
學
遺
產
︾
，

二
〇
一
五
年
第
六
期
。

︵
68
︶
黃
遵
憲
評
佐
藤
一
齋
︽
奉
送
述
齋
林
公
赴
津
島
迎
接
韓
使
序
︾
，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二
。

︵
69
︶
黃
遵
憲
評
尾
藤
二
洲
︽
復
柴
栗
山
書
︾
，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五
。

︵
70
︶
黃
遵
憲
評
鹽
谷
宕
陰
︽
楠
公
神
鈴
記
︾
，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一
。

︵
71
︶
黃
遵
憲
評
評
佐
藤
一
齋
︽
杉
田
村
觀
梅
記
︾
，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
一
。

︵
72
︶
黃
遵
憲
評
安
積
艮
齋
︽
耐
軒
詩
草
序
︾
，
石
川
鴻
齋
編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二
。

︵
73
︶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一
，
明
治
十
五
年
刻
本
。

︵
74
︶
黃
遵
憲
評
賴
山
陽
︽
上
樂
翁
公
︾
，
︽
日
本
文
章
軌
範
︾
卷
五
，
明
治
十
五
年
刻
本
。

︵
75
︶
︽
戊
寅
筆
話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一
二
〇
五
頁
。

︵
76
︶
︽
光
緒
四
年
七
月
三
日
筆
談
︵
一
八
七
八
年
八
月
一
日
︶
︾
，
︽
黃
遵
憲
集
︾
，
第

一
四
〇
二
頁
。

︵
77
︶
魏
禧
︽
答
施
愚
山
侍
讀
書
︾
，
魏
禧
著
，
胡
守
仁
、
姚
品
文
、
王
能
憲
校
點
︽
魏
叔
子

文
集
︾
，
中
華
書
局
二
〇
〇
三
年
版
，
第
二
八
九
頁
。

（
華
東
師
範
大
学
中
国
語
言
文
学
系
講
師
）

　
　

四
一
六

胡
適
與
普
林
斯
頓
大
學
葛
思
德
東
方
圖
書
館

 
 
——

以
胡
適
日
記
為
考
察
中
心

李

保

陽

　
　一

、
普
林
斯
頓
大
學
東
亞
圖
書
館
中
文
善
本
藏
書
歷
史

　
　

　
　
普
林
斯
頓
東
亞
圖
書
館
的
中
文
藏
書
在
一
九
三
六
年
之
前
的
北
美
，
並
不

特
別
出
眾
，
但
那
年
夏
天
，
紐
約
電
氣
建
造
商
葛
思
德
︵G

uion M
. G

est

，

一
八
六
四―

一
九
四
八
年
︶
的
生
意
遇
到
困
難
，
於
是
他
將
收
藏
的
大
約
一
〇
餘
萬

冊
中
文
善
本
書
，
以
每
冊
一
美
金
的
價
格
出
售
給
普
林
斯
頓
高
等
研
究
院
︵The 

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

，
與
洛
克
斐
勒
基
金
會
共
同
出
資
︶
。
普
林
斯
頓

高
等
研
究
院
是
以
研
究
自
然
科
學
出
名
，
愛
因
斯
坦
、
奧
本
海
默
等
科
學
家
都
曾

在
此
工
作
，
所
以
這
批
書
放
在
高
研
院
有
點
曲
高
和
寡
，
未
盡
其
用
。
一
九
四
八

年
，
這
批
藏
書
的
時
任
主
管
孫
念
禮
︵N

ancy Lee Sw
ann

，
一
八
八
一―

一
九
六
六
︶
博
士
即
將
退
休
，
她
是
這
批
藏
書
十
多
年
來
付
出
最
多
的
主
管
，
她

提
出
能
否
在
高
研
院
組
建
一
個
東
方
研
究
院
，
但
這
個
提
議
被
時
任
院
長
朱
利

葉
斯
·
奧
本
海
默
︵Julius Robert O

ppenheim
er

，
一
九
〇
四
・
四
・
二
二―

一
九
六
七
・
二
・
一
八
︶――

曼
哈
頓
計
劃
的
主
管
科
學
家――

否
決
。
同
時
，

高
研
院
有
再
次
出
售
這
批
藏
書
的
計
劃
。
據
說
，
耶
魯
大
學
和
哈
佛
大
學
也
已
經

準
備
收
購
這
批
藏
書
（
（
（

。
普
林
斯
頓
高
等
研
究
院
在
人
事
組
織
上
並
不
隸
屬
於
普
林

斯
頓
大
學
，
只
是
兩
家
頂
尖
學
術
機
構
都
位
於
普
林
斯
頓
鎮
，
因
為
是
鄰
居
，
故

業
務
往
來
密
切
。
高
研
院
收
購
葛
書
後
，
就
約
定
交
由
大
學
永
久
保
管
，
學
校
也

成
立
專
門
的
教
授
委
員
會
，
對
藏
書
進
行
業
務
諮
詢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這
批
書
的
產

權
，
並
不
屬
於
普
林
斯
頓
大
學
。

　
　
葛
思
德
的
藏
書
起
初
是
委
託
加
拿
大
的
麥
吉
爾
大
學
︵M

cG
ill 

U
niversity

︶
保
管
，
出
售
給
普
林
斯
頓
高
等
研
究
院
後
，
就
搬
運
到
位
於
普
林

斯
頓
拿
騷
街
︵N

assau St.

︶
上
一
棟
物
業
的
地
下
室
臨
時
保
存
，
同
時
更
名
為

葛
思
德
東
方
圖
書
館
︵The G

est O
riental Library

︶
。
館
長
孫
念
禮
博
士
退
休

後
，
藏
書
有
可
能
被
再
次
出
售
，
這
時
大
學
開
始
認
真
考
慮
組
建
東
亞
系
，
以
免

葛
氏
藏
書
被
再
次
轉
賣
。
因
此
，
葛
思
德
藏
書
客
觀
上
促
進
了
普
林
斯
頓
大
學
東

亞
研
究
的
建
制
。
葛
思
德
藏
書
絕
大
多
數
屬
於
善
本
精
品
。
他
聘
請
了
時
任
美
國

駐
中
國
使
館
的
海
軍
武
官
義
理
壽
︵Irvin Van G

order G
illis

，
生
卒
不
詳
︶
作

為
買
辦
，
常
駐
中
國
收
購
書
籍
。
義
理
壽
有
情
報
搜
集
專
業
背
景
，
他
還
有
一
位

出
身
滿
洲
旗
人
貴
族
家
庭
的
妻
子
。
義
理
壽
不
僅
精
通
中
國
古
籍
知
識
，
還
在
中

國
古
籍
收
藏
界
有
良
好
的
人
脈
。
前
者
表
現
在
他
為
葛
書
編
纂
的
精
準
詳
細
的
目

錄
，
二
戰
期
間
，
該
目
錄
在
北
京
出
版
，
一
函
四
冊
。
義
氏
的
這
部
目
錄
得
到
了

繼
任
館
長
胡
適
的
讚
譽
。
除
此
而
外
，
近
幾
年
我
也
有
機
會
仔
細
查
檢
部
分
葛
氏

藏
書
，
我
發
現
義
理
壽
不
僅
精
通
中
文
古
籍
版
本
目
錄
學
知
識
，
收
購
態
度
也
非

常
專
業
、
嚴
謹
，
如
他
會
仔
細
地
指
出
某
書
的
瑕
疵
，
如
缺
字
、
缺
葉
、
倒
裝
等

胡
適
與
普
林
斯
頓
大
學
葛
思
德
東
方
圖
書
館
――
以
胡
適
日
記
為
考
察
中
心

四
一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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